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2023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

分配方案的批复
县财政局、县乡村振兴局：

《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乡村振兴局关于调整2023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梁财请〔2023〕33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该《请示》。

二、按照《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3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的通知》（德财农〔2023〕58号）要求，根据项目实际推进情况和[image: image1.png]


年度目标任务刚性需求，原则同意调整2023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资金分配方案，具体分配如下。

（一）将原德财农〔2023〕9号、梁财农〔2023〕10号下达的2023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部分项目资金进行调减收回，涉及3个项目（梁河县2023年“雨露计划”补助项目、梁河县产业示范种植基地建设项目、梁河县二古城德昂族村庄乡村旅游示范项目），共计收回资金741万元。

（二）将原德财农〔2022〕135号、梁财农〔2023〕1号下达的2023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安排部分项目资金进行调减收回，涉及1个项目（梁河县河西乡帮读村产业配套灌溉饮水工程项目），收回资金373万元。同时将收回资金重新进行安排，其中，200万元用于梁河县2023年“雨露计划”补助项目，173万元用于梁河县2023年外出务工奖补项目。

三、县财政局要按照资金使用和管理有关办法，做好有关工作，确保有关资金使用到位、管理到位。

四、县乡村振兴局要根据项目调减情况及时跟进，确保项目有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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